
电价政策基础知识四：力率调整电费 

“力率调整电费”（正式名称为“功率因数调整电费”），是供电企业为了鼓
励用户就地进行无功功率补偿、减少电网无功传输、降低线损和改善电压质

量，而对用户的实际功率因数进行考核并据此调整其电费的一种经济手段。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长效的电价政策。自上世纪 80年代国家层面出台统

一办法后，该办法一直作为底层逻辑沿用至今。各省市在此基础上，结合最新

的“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对计费基数进行了细化和明确。 
以下是国家层面、广东省和湖南省的政策总结： 

1. 国家层面 
国家层面的力率调整政策由两份核心文件共同支撑，一个是计价底座，一

个是营业法规底座。 

核心计价文件 
政策名称：《关于颁发〈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的通知》（[83]水电财

字第 215号）1983年 12月 2日发布单位：原水利电力部、原国家物价局 
主要内容：设立三档考核标准：1）0.90标准：适用于 160千伏安以上的

高压供电工业用户（含装有带负荷调整电压装置的用户）、3200千伏安及以上
的高压供电电力排灌站。2）0.85标准：适用于 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的
其他工业用户、非工业用户和电力排灌站。3）0.80标准：适用于 100千伏安
（千瓦）及以上的农业用户和趸售用户。奖惩机制（力调系数）：计算用户月

平均功率因数，若高于标准值，则按比例减收电费；若低于标准值，则按比例

增收电费。增减数额=（电度电费+基本电费）× 力率调整百分比。 

配套营业法规 
政策名称：《供电营业规则》（2024年修订版）出台时间 2024年公布（替代
1996年旧版）发布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主要内容：在第四十五条明
确规定了各类型用户的功率因数标准，并规定：“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按照国
家规定执行”。对于达不到标准的用户，供电企业可以依法中止或限制供电。 

2. 广东省层面 
广东省并未单独出台替代国家 1983年《办法》的省级规则，而是全面遵

照国家标准执行，但在近年来的电价改革中，对力调电费的“计算基数”进行了
属地化明确。 

执行依据政策：《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

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3〕148号）及其
配套的电网结算指引。出台时间：2023年 5月 22日，发布单位：广东省发展
改革委 

主要内容与广东本地特色：考核标准不降：严格执行国家的 0.90、0.85、
0.80三档考核标准。确新体系下的“计算基数”：在全面进入市场化交易和输配
电价单列后，广东省明确功率因数调整电费的计费基数包含：用户的电量电费

（即市场化交易的上网电费）、输配电费以及基本电费（按容量或需量计



收）。划定豁免部分：明确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新单列的系统运行费（如抽水

蓄能容量电费、上网环节线损费用）不参与功率因数调整电费的计算，保障了

用户在这些单列费用上不被“二次惩罚”。 

3. 湖南省层面 
与广东省类似，湖南省也是以国家的 1983年《办法》为核心纲领，结合

湖南省级电网的现行结算体系进行落地。 
执行依据政策：《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省电网第三监管周期输配

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湘发改价调规〔2023〕302号）及《湖南省电力市
场结算实施细则》。出台时间：2023年 5月 26日（现行输配电价通知）；相
关结算细则随电力市场化进程动态更新（如 2026年最新修订）。发布单位：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要内容与湖南本地特色：工商业合并后的适用标准：湖南省取消了大工

业与一般工商业的划分，统一为“工商业用户”。在力率考核上，变压器容量在
100千伏安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根据其用电性质，平移对接国家 0.90或 0.85
的考核标准。计费基数规定：与全国接轨，计算基数为“（市场购电电费 + 输
配电费 + 基本电费）× 对应的力率调整比例”。与分时电价的联动：湖南省实
施了较强的分时电价及尖峰电价政策。用户在因功率因数不达标而受到“罚款”
时，其罚款基数是包含了分时浮动后的电度电费的，这意味着在湖南的迎峰度

夏/度冬期间（实施尖峰电价时），如果用户的功率因数不达标，其被加收的惩
罚电费绝对值会显著放大，反之，奖励的绝对值也会提高。 
 


